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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财大〔2025〕162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财经大学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

章程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浙江财经大学 2025 年普通高校招生章程》经学校讨论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财经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5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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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财经大学 2025 年普通高校招生章程

一、院校全称 浙江财经大学

二、校址
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18号

全日制本科新生在下沙校区就读

三、层次 ☑本科 □专科

四、办学类型

☑普通高等学校 □成人高等学校

☑公办高等学校 □民办高等学校 □独立学院 □内地与

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 □中外合作办学

□高等专科学校 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
院校

名称
浙江财经大学五、颁发

学历证书

的院校名

称及证书

种类
证书

种类

我校培养的本科生在规定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

者，颁发浙江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证书；符合学校学位授予

有关规定者，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证书。

六、院校招生管理

机构

（一）学校设立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日制普通

本科生招生工作，研究、制订学校招生政策，并对重大事

宜做出决策。

（二）学校本科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及其相关工

作的常设机构，具体负责普通本科招生的日常工作。

（三）学校纪检监察室对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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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招生计划分配

的原则和办法

学校面向全国招生，招生计划以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

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。

八、预留计划数及

使用原则
无预留计划

九、专业教学培养

使用的外语语种

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只招收英语语种考生，其他专业不限

制考生应试外语语种。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考生需具

备一定的英语能力，以能适应部分课程英文教学环境。

十、身体健康状况

要求

对考生的身体健康要求，学校根据教育部、原卫生部、中

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

意见》（教学[2003]3号）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。

（一）考生患有《指导意见》第一条中列出的疾病的，学

校原则上不予录取。

（二）考生患有《指导意见》中第二条“患有下列疾病者，

学校有关专业可不予录取”、第三条“患有下列疾病不宜

就读的专业”的，学校均按录取执行。考生就读我校因身

体原因无法完成学业的，由考生自己负责，考生填报学校、

专业时需慎重考虑。

十一、录取规则

（一）学校根据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招生主管部门提

供的当批次录取控制线以上的生源情况确定调档比例，原

则上按当批次招生数的 1:1确定调档比例。新高考改革省

份按新高考录取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学校认同并执行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招生主管

部门制定的有关加分或降分投档的政策规定。

（三）学校执行考生所在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招生主管

部门关于投档的有关规定。对进档的考生，按照“分数优

先、遵循考生志愿、专业志愿间无级差分”的原则依次择

优录取；若出现考生投档成绩相同时参照生源省份同分排

序规则。未对同分考生做排序的，总分相同时，高考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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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试点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先后按文化课总分（不含

加分）、语文数学总分、语文或数学单科成绩、外语单科

成绩、选考科目单科成绩高低排序。其他省份按文化课总

分高低（不含加分）排序，文化课总分仍相同再按单科成

绩高低，单科排列顺序：理科为数学、理科综合、语文、

外语；文科为语文、文科综合、数学、外语。当考生成绩

无法满足其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时，对服从专业调剂者，学

校根据考生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

完成的专业，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，予以退档处理。新高

考改革省份按新高考录取政策执行，考生所填报的专业

（类）志愿须满足该专业（类）选考科目要求。

（四）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升本、普通专升本、第二学

士学位、华侨港澳台全国联合招生、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

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及“三位一

体”综合评价招生等招生录取，按照学校公布的相关简章

或章程的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艺术类专业成绩，学校采用考生所在省份艺术类各

专业对应省统考科类成绩，不另行组织校考。艺术类专业

按综合分排序，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。

十二、收

费标准

学费

标准

学校严格按照浙江省物价部门批文和有关规定进行收费

管理。学校各专业（类）均实行学分制收费，按照标准进

行预收，即会计学(数智会计拔尖班)、金融学(智能金融

强基班)、城乡规划、会计学、财务管理、审计学、金融

学、计算机类(人工智能、软件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

术)、经济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（含数字贸易方向）6000

元/学年；视觉传达设计、环境设计、摄影、美术学、书

法学 9000元/学年；会计学(中外合作办学)、金融学(中

外合作办学)、市场营销(中外合作办学)专业 28800元/学

年；其他专业(类)5300元/学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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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

费标

准

六人间 1200元/学年、四人间 1600元/学年。

十三、奖助政策

学校具有完善的奖助学金体系，设有“优秀学生奖学金”

“本科生攻读名校研究生奖学金”等 10余项各类奖学金，

每年评选一次，获奖面达 40%以上。落实奖、勤、助、贷、

补、减“六位一体”学生资助政策，覆盖大学四年。为家

庭经济困难新生开通入学“绿色通道”。在校期间，学校

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资助率达 100%，学习成绩优

异的受助学生每年最高可获总计 1.5万元左右的奖助学

金。

十四、监督机制及

举报电话

学校招生工作实施“阳光工程”，接受广大考生及其家长

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。学校申诉举报电话：0571-87557163。

十五、网址及联系

电话

本科招生网址：https://zs.zufe.edu.cn

联系电话：0571-87557480、87557456、89878890（兼传

真）

十六、其他须知

（一）“准入准出”制度。学校实行专业“准入准出”制

度，赋予学生充分的专业选择权。学生进校一段时间以后，

在了解自身条件和学校政策的基础上，依据学校相关规定

可以进行跨类准入、类内专业分流等；毕业时只要符合某

个专业的准出条件，也可以申请从该专业准出，获得该专

业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根据有关规定特殊类型、中外

合作办学专业等招生录取的学生不适用专业准入准出规

则。

（二）文华创新学院是学校对拔尖人才进行“财经基础×

数智科技×人文精神”创新培养的荣誉学院。设立会计学

（数智会计拔尖班）、法学（数智法学拔尖班）、金融学

（智能金融强基班）等三个创新班，面向普通高考招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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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入学报到、复查。被我校录取的新生，应在学校规

定的期限内到校办理入学报到手续。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，

应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向学校请假。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，

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新生

入学后，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复查。

复查不合格者，由学校视情况予以处理，直至取消入学资

格。

本章程由学校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本章程若有

与国家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规定不一致之处，以国家

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规定为准。

 

 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16日印发  


